
周至县农业供水水费计收管理办法

的通知

一、主要内容

1、灌区农业供水价格包括国有骨干工程供水价格和末级渠系供水价格。国有骨干工程指由灌区管理单位管理的引水枢纽和干、支渠系工程;末级渠系指灌区斗渠以下由村组群众管护组织管理的末级渠系工程。国有骨干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末级渠系供水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2、逐步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合理确定灌溉用水定额阶梯和加价幅度，灌区水价实行一、二档水价标准。

3、实行农业用水分类水价制度，按照粮油作物、经济作物等用水类型在终端末级渠系用水环节实行分类水价。

4、黑惠渠、田惠渠、泥惠渠、就惠渠、西骆峪灌区为自流灌区。

自流灌区农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水价表
                             计量单位：元/m³

	灌区名称
	终端水价
	其中

	
	一档
	二档
	国有骨干工程供水价格
	末级渠系收费标准

	
	
	
	
	一档
	二档

	黑惠渠田惠渠泥惠渠就惠渠西骆峪
	0.12
	0.15
	0.03
	0.09
	0.12


周至县自流灌区农业用水分类水价表

计量单位：元/m³

	灌区

名称
	终端水价
	其中

	
	粮油作物
	经济作物
	国有骨干工程供水价格
	末级渠系收费标准

	
	
	
	
	粮油作物
	经济作物

	
	一档
	二档
	一档
	二档
	
	一档
	二档
	一档
	二档

	黑惠渠田惠渠泥惠渠就惠渠西骆峪
	0.12
	0.453
	0.15
	0.481
	0.03
	0.09
	0.12
	0.12
	0.156


5、井泉渠、仰天河及各机井灌区水价标准：依据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市政办发〔2018〕11号）文件精神，按照一般市场规则，实行双方协商价格。
二、事实依据
(一)由水管单位按灌溉制度和作物布局编制用水计划，根据灌区许可水权水量和用水计划实行总量控制；灌区农民用水协会配合水管单位组织灌区各村组依照用水计划和作物用水需求调配水量并安排用水。

(二)供水单位实行按作物划时段供水制度，其水费价格按同时段供水量计算。
(三)各灌区管理单位必须实行农业供水价格公示制度，向灌区用水农户公布水价标准和水费收缴情况。 

(四)各灌区管理单位要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努力节约用水和开支，降低生产成本；县财政、水务部门要定期检查监督灌区管理单位的财务制度执行情况；县发改部门要做好灌区供水价格的指导工作,确保我县农业供水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研判过程

原《周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至县黑惠渠、田惠渠灌区农业供水水费计收管理办法》(周政办发〔2024〕18号)和《周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至县泥惠渠、西骆峪、就惠渠灌区农业供水水费计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周政办发〔2020〕10号)文件予以废止。



